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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道15号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凯旋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关于公司有效表决权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2,915,948股。根据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马礼斌先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的有关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即2026年4月20日）
起，马礼斌先生将放弃其持有的公司35,373,74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34%）的表决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综上，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7,542,203股。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114,

6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77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6,509,83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08％。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604,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765%。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42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84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6,797,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人，代表股份13,624,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45%。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提案：
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6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8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7%；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7.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79,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5%；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8.00《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6,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9.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79,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5%；反对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反对3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0,3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反对 3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本提案为特别
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雪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丁芳子、冯丽萍；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雪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6-027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

提前通知的义务，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在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郑维新

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候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负责人出席/
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有效。经董事会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8）。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8）。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8）。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且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聘任经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向董事会提

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工作制度＞》的议案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文件《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目前资产均为货币资金，且管理委员会已完成分配、清算工作，满足

提前终止条件，我们同意本员工持股计划即日起即告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5月1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文件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郑维新先生、郑钧先生、李颜林先生、陈飞先生、黄

仕敏先生回避表决。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6-028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22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组成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负责人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郑维新先生

2、副董事长：郑钧先生

3、非独立董事：郑维新先生、郑钧先生、孙玉文先生、李颜林先生、陈飞先生、黄仕敏先生，其中黄

仕敏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

4、独立董事：马闯先生、何亚南女士、王丽珂女士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郑维新先生（主任委员）、孙玉文先生、马闯先生

2、审计委员会：何亚南女士（主任委员）、马闯先生、王丽珂女士

3、提名委员会：马闯先生（主任委员）、郑维新先生、王丽珂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何亚南女士（主任委员）、李颜林先生、王丽珂女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为自股东会选举通过董事之日起三年，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郑钧先生

2、副总经理：李颜林先生、陈飞先生、黄仕敏先生、丁磊先生、刘贤帅先生

3、董事会秘书；李颜林先生

4、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郝孔臣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张立志先生

6、审计负责人：吕高峰先生

7、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颜林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

0535-7776798
0535-7322588

cxzq@springsnow.cn

证券事务代表

张立志

莱阳市富山路382号

0535-7776798
0535-7322588

cxzq@springsnow.cn
上述聘任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公司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杨克泉先生、王宝维先生、李在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公司对杨克泉先生、王宝维先生、李在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附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负责人简历。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

（一）郑维新先简历：

郑维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3年6月出生，专科学历。

曾任职于莱阳县粮食储运站；莱阳县谭格庄粮所；莱阳县粮食局储运股，历任业务员、副股长、股

长；莱阳市养殖工程筹建处、莱阳市养殖公司经理、总支部书记；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经理、总支部书

记；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总经理、总支部书记；山东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支部

书记；山东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支部书记；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支

部书记；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支部书记。

现任莱阳市五龙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莱阳禾嘉生物饲料有限

公司董事；山东中科春雪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春雪食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总支部书记；广州春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维新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与公司现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郑钧先生、控股股东山东春雪食

品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及莱阳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本人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1462395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463032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郑钧先生简历：

郑钧先生，198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日本诚信株式会社；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青岛事务所所长、国际贸易部经理、

总裁助理、营销总监；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营销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烟台春雪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春雪食品（青岛）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青岛春雪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春雪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郑钧先生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郑维新先生、控股股东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持股5%以

上）、莱阳市华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267134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孙玉文先生简历：

孙玉文先生，196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原烟台机械局莱动总厂企业管理干部；原烟台大学华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天域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董事；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上海大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河北莱恩清洁热能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青岛西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

现任上海众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东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兼职MBA客座

教授；众科国际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益阳大通湖区西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重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玉文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69946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21350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李颜林先生简历：

李颜林先生，197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曾任莱阳市养殖公司第二肉鸡场财务科长；莱阳市肉禽集团第二肉鸡场财务科长；莱阳市肉禽

集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历任财务科副科长、企管科副科长；山东春雪食品

有限公司，历任企管部经理、董事、副总经理兼管理部经理、种禽事业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项目部

经理、行政副总经理、董事兼行政副总经理；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行

政总监。

现任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颜林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6年，工作表现良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且不属于分管经营业务的副总经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独立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李颜林先生与

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1060506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09024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五）陈飞先生简历：

陈飞先生，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莱阳市农业局；山东吉龙集团公司综合科长；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经

理、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综合事务部总监和人力资源总监。

现任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春雪食品（山东）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飞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4032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22128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六）黄仕敏先生简历：

黄仕敏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桂林威达集团市场部；富士康CP事业处企划部；深圳思创集团总裁办主任、副总裁；深

圳粮食集团经营分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清华同方有限公司企划总监；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运营管

理总监、副总经理；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思创电气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思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莱阳市春雪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春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黄仕敏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67134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七）马闯先生简历：

马闯先生，196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办公室主任；荷兰海波罗公司国家经理；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

马闯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八）何亚南女士简历：

何亚南女士，198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审计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现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亚南女士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九）王丽珂女士简历：

王丽珂女士，198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讲师。

王丽珂女士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十）丁磊先生简历：

丁磊先生，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曾任职于莱阳市外贸冷藏厂，莱阳市肉禽加工厂，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烟台太华调理食品有

限公司，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

现任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烟台太元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丁磊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63899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55437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十一）刘贤帅先生简历：

刘贤帅先生，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兽药厂科员、国际销售部业务员、综合科长、冷藏加工二

厂副厂长、生品营销部经理、国内销售部经理；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国内业务一部经理、营销

副总监、营销总监；春雪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现任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春雪（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刘贤帅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250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3180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十二）郝孔臣先生简历：

郝孔臣先生，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曾任职于莱阳外贸绣品厂；莱阳外贸地毯厂财务科长；莱阳市对外贸易公司财务副科长；山东春

雪食品集团公司会计；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历任食品事业部财务科科长、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莱阳市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财务负责人。

郝孔臣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50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54115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十三）张立志先生简历：

张立志先生，198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安法部法务专员、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法务部部长，2020年12月

起供职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现任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经理，持有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并担任公司律师。

张立志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十四）吕高峰先生简历：

吕高峰先生，197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莱阳市肉禽集团公司、山东春雪食品集团公司、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莱阳春雪食品

有限公司、历任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养殖财务科科长。

现任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负责人。

吕高峰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800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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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
80,679,331
40.33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维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候选董事同时出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40,531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8

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40,531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8

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41,131
比例（%）
99.952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53,043
比例（%）
98.3367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1.5964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669

5、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发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52,443
比例（%）
98.3116

反对
票数
38,800

比例（%）
1.6215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669

6、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39,531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7、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39,531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39,531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9、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及新增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39,531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9.0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639,531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郑维新

郑钧

孙玉文

李颜林

陈飞

得票数

80,531,948
80,523,438
80,523,438
80,523,443
80,523,43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173
99.8067
99.8067
99.8067
99.806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马闯

何亚南

王丽珂

得票数

80,523,438
80,523,438
80,523,43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067
99.8067
99.806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8

议案名称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津贴发放方案》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开展金融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29,643

1,828,043

1,827,443

1,828,043

1,828,043

比例（%）

97.9548

97.8691

97.8370

97.8691

97.8691

反对

票数

38,200

38,200

38,800

38,200

38,200

比例（%）

2.0452

2.0451

2.0772

2.0451

2.0451

弃权

票数

0

1,600

1,600

1,600

1,600

比例（%）

0.0000

0.0858

0.0858

0.0858

0.085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郑维新
郑钧

孙玉文
李颜林
陈飞

得票数

1,720,460
1,711,950
1,711,950
1,711,955
1,711,95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1094
91.6538
91.6538
91.6541
91.65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马闯
何亚南
王丽珂

得票数

1,711,950
1,711,950
1,711,95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1.6538
91.6538
91.65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获得通过。议案4、5参会股东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郑维新、莱阳市华

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郑钧、李颜林、陈飞、黄仕敏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鞠宏钰、姚峥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6-037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
2023年，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东阳市东科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科数字”）存续分立，分立为东科数字（存续公司）和东阳市新岭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岭科技”）。东科数字及新岭科技承诺自存续分立的相关股份过户之日（即2023年6月26
日）起，持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中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共用大股东的减持额度、分别履行大股东的信息
披露义务等。就共用减持额度的分配，按照东科数字与新岭科技分立时对应权益比例（即 60%：
40%）计算各自的减持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科数字持有公司股份224,167,1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55%）；新岭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28,646,4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故新岭科技依然遵守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新岭科技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天内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130,3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变动事项，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阳市新岭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新岭科技根据承诺遵守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28,646,439股

3.39%
其他方式取得：28,646,43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东阳市新岭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10,130,335股

不超过：1.2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76,77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753,557股
2026年6月15日～2026年9月12日

股东分立取得
自身经营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2023年，东科数字与新岭科技承诺自存续分立的相关股份过户之日（即2023年6月26日）起，持

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中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共用大股东的减持额度、分别履行大股东的信息披露义
务等。就共用减持额度的分配，按照东科数字与新岭科技分立时对应权益比例（即60%：40%）计算
各自的减持额度。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系新岭科技根据其自身经营计划需要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新岭科技将根据

其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
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1629 证券简称：矽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派方案情况
1. 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的总

股本41,727,2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2.54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资本，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0,598,727.60 元，占 2025 年度公司合并层面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06%。

2. 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如因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
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3.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以分派总额不变的方

式分配。
5.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727,2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2.54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86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508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54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617
00*****043
01*****127
02*****820
02*****707

股东名称
辜国文
王胜利
胡泓
杨波

何沁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工业园3号厂房三楼东区、五楼中西区
咨询联系人：杨波
咨询电话：0755-84534618
传真电话：0755-89724107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